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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泰（武汉）律师事务所 

关于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和泰（武汉）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称“发行人”“路德环境”“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以下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

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就发行人本次发行出具了《泰和泰（武汉）律师事务所关

于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称“《法律意见书》”）和《泰和泰（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路德环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称

“《律师工作报告》”）。 

2024 年 1 月 1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关于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

资）〔2024〕5 号）（以下称“《问询函》”）。 

现本所律师就《问询函》要求本所律师核查的事项进行回复，出具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重新提及的事项，仍适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

工作报告》中的相关结论。对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未发生

变化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将不再重复披露。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在

《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同样适用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解释或说明，《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名词释义或简称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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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上报上交所审核，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国证监会”）颁布实施的《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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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问询函》的回复 

一、《问询函》问题 8.1 

8.1 关于行政处罚 

根据申报材料，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多起行政处罚。2020 年，古蔺路德被泸

州市古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缴纳罚款 22 万元；2021 年 11 月，公司被苏州

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缴纳罚款 15.4 万元；2022 年，公司被古蔺县应急管理

局行政处罚，缴纳罚款 1.5 万元；2023 年，公司被中山市水务局行政处罚，缴

纳罚款 35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上述行政处罚的整改情况，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环保、安

全事故隐患，公司安全生产、环保治理等制度是否完善。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结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

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

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第二条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反馈意见回复： 

（一）上述行政处罚的整改情况 

1.2020 年，古蔺路德被泸州市古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及整改情况 

2020 年 11 月，古蔺路德根据收到的泸州市古蔺生态环境局作出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泸古环罚字〔2020〕3 号），缴纳罚款 22 万元。《行政处罚决定

书》中认定古蔺路德存在以下行为：（1）因链条自动热风炉和有机载体锅炉旁

的两处燃煤堆场燃煤堆放高度高于围挡，且未采取防止扬尘扩散覆盖措施；（2）

链条自动热风炉和有机载体锅炉产生的煤渣用于有机载体锅炉旁边的路基填埋，

未采取防治措施；（3）及链条自动热风炉建设项目擅自开工建设，未经验收即

投入生产。 

上述行为（1）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

二款规定：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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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行政机关依法处罚款人民币 1 万元整；行为（2）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修正）第六十八条第

七项规定：未采取相关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造

成其他环境污染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机关依法处罚款人

民币 1 万元整；行为（3）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

款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

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

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处 10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责任人员，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

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

关闭，行政机关依法处罚款人民币 20 万元整。 

古蔺路德已根据要求对以上违法行为进行整改，采取加高煤场围挡并安装

自来水喷淋、加盖煤渣暂存场围挡、委托古蔺县长欣城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将

产出煤渣及时外运进行资源化利用等措施，并委托泸州工投格林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对厂区进行全面环境隐患排查，根据环境隐患排查结果，编制了《路德生

物环保技术（古蔺）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隐患排查及整改方案》并参照整改

完成，于 2020年 11月 20日缴纳罚款金额 22万元。根据古蔺路德的本次环保违

法事实的处理结果，罚款金额均位于法定金额区间的下限，违法行为较轻，不

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此外，古蔺路德已于 2022年 6月 16日取得泸州市古蔺生态

环境局出具的说明：公司已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履行全部罚款义务，该事项未

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确认上述行政违法行为未造成重大环境影响。 

2.2021 年，发行人被苏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及整改情况 

2021 年 11 月，发行人根据收到的苏州市生态环境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苏环行罚字[2021]08 第 022 号），缴纳罚款 15.4 万元。《行政处罚决定

书》中认定发行人苏州项目部设备撤场时，填埋部分剩余材料构成擅自倾倒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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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废物（一般固体废物）的违法行为，故作出责令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

款 15.4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本次现场清理工作系公司委托武汉良宇俊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完成，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员私自做出将电石渣就地填埋的决定，未告知发行人。发行人于

2021 年 6 月 2 日当天得知该事项后即指派副总经理吴军、苏州淤泥固化项目经

理韩成艳及法务王准了解事件经过并采取一切可能的补救措施，防止损害进一

步扩大。具体措施包括： 

（1）对埋填的电石渣以挖掘机作业方式进行了紧急挖掘，并将挖出的电石

渣及现场其他剩余未填埋的电石渣及脱硫白灰由特定的运输车辆运送至光大环

保（苏州）固废处置有限公司暂存； 

（2）对残留电石渣及可能被污染的土壤进行挖掘、清理、包装，由特定的

运输车辆运送至光大环保（苏州）固废处置有限公司暂存； 

（3）紧急从外地项目抽调工人协同本地工人进行清理，后按要求在洼地四

周设置警戒线及危险提示标牌，使用防雨布对洼地进行全面覆盖； 

（4）2021 年 6 月 7 日，组织 10 名工人对项目现场场地进行了全面清理，

清理出的生活垃圾及其他杂物由特定运输车辆运送至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中心。

至此，项目现场清理工作已全部完成。 

此次违法行为发生主要系发行人在清运劳务分包的过程中对合作方监管不

力所致。发行人已及时采取措施改正了相关违法行为，并于 2021年 11月 5日缴

纳罚款金额 15.4万元。2022年 6月 30日，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情况说明》：

“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交清上述罚款，并已就违法

事实整改完毕。上述行政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亦无重大影响。”确认

上述行政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亦无重大影响。 

3.2022 年，公司被古蔺县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及整改情况 

2022 年 4 月 20 日，古蔺路德根据收到的古蔺县应急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泸古）应急罚[2022]9 号），缴纳罚款 1.5 万元。《行政处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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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书》中认定古蔺路德 2022 年 1 月自行开展隐患排查 7 次，查出事故隐患 15

条，未通过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故责令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1.5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生产单位有“未将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情形的，适用“责令限期改正，

处十万元以下罚款”，公司受到的处罚属于上述处罚区间中较低档位。 

古蔺路德已根据要求对上述违法行为进行整改，将排查隐患情况通过信息

公开栏的方式予以公示，并于 2022 年 4 月 22日缴纳罚款金额 1.5 万元。2022 年

6 月，古蔺县应急管理局出具《证明》：“路德生物环保技术（古蔺）有限公司

的上述行政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上述行政处罚亦不属于重大行政处

罚。”确认上述行政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 

4.2023 年，发行人被中山市水务局行政处罚及整改情况 

2023 年 7 月 25 日，路德环境根据收到的中山市水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中水行罚字〔2023〕9 号），并已缴纳罚款 35 万元。《行政处罚决定

书》中认定路德环境在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情况下，分别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2021 年 11 月 24 日、2021 年 12 月 4 日擅自向火炬开发区沿江东

四路的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共计 695 立方米。上述行为违反了《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故责令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

款 35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发行人已根据要求对上述违法行为进行整改，取得了中山市水务局核发的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中开污排证字第 2023[010]号），并于 2023

年 7月 26日全额缴纳了罚款。此外，发行人已取得中山市水务局于 2023年 8月

4 日出具的《证明》：“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缴纳罚款，并已整改完毕。上

述行政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亦无重大影响。”确认发行人上述行政违

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亦无重大影响。 

（二）发行人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环保、安全事故隐患，公司安全

生产、环保治理等制度是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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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环保、安全事故隐患 

本次募投资金投资项目包括：“遵义市汇川区白酒酒糟循环利用项目”“古井

酒糟资源化利用项目”“古蔺酱酒循环产业开发项目”（统称“白酒糟生物发酵饲

料业务扩产项目”），主要用于扩大公司白酒糟生物发酵饲料业务的产能；除此

之外，公司拟使用剩余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关于本次募投项目中“白酒糟生物发酵饲料业务扩产项目”的环保、安全隐

患问题，募投项目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2023 年 7 月 7 日、2023 年 9 月 19

日取得了政府环境主管部门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批复，并在项目开工前进行了

安全评价，施工过程中也采取了相应的环保措施和进行了安全管理，具体情况

如下： 

（1）遵义市汇川区白酒酒糟循环利用建设项目 

项 目

信息 

项目名称 遵义市汇川区白酒酒糟循环利用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 路德生物环保技术（遵义）有限公司 

环 评

批复 

批复机关 遵义市生态环境局 

批复文号 遵环审〔2023〕142 号 

批复内容 

一、同意《遵义市汇川区白酒酒糟循环利用建设项目“三合一”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技术评估意见。 

二、项目建设中应注意事项： 

1、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 

2、制定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落实风险防范措施； 

3、如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动的，应重新报批； 

4、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自行组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并

在 生 态 环 境 部 “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信 息 平 台 ”

（http://114.251.10.205）上备案 

安 全

评价 

遵义路德编制了《遵义市汇川区白酒酒糟循环利用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条件和

设施综合分析报告》；遵义路德委托智诚建科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路德生

物环保技术（遵义）有限公司遵义市汇川区白酒酒糟循环利用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设计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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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保

及 安

全 措

施 

环保措施：鉴于目前项目仍在建设期，主要环保隐患为文明施工及扬尘问

题，目前遵义路德已对现场工地配备空气检测装置，并配备雾炮机和流动洒

水车进行洒水养护。建成投产后，遵义路德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采取相应的

环保措施。 

安全措施：遵义路德与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签署了安全管理三方协

议，并在分包单位进场前组织监理单位、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进行安全交

底；建设施工期间，路德环境、监理单位及政府住建主管部门分别组织了多

次安全检查，并要求各施工单位积极开展自查，针对发现的安全问题下发整

改通知文件限时整改，以排除安全事故隐患，确保安全施工；遵义路德项目

部每周进行一次安全隐患的排查，开工以来共计 77 次排查，已排查出的隐患

项目部均已限时整改并留档。 

预 期

环 评

验收 

1、根据遵义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遵环审〔2023〕142 号环评批复，项目进行

自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遵义路德将在建设项目竣工后组织专人进行环保验

收。 

2、遵义路德将环保专项验收文件在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平台”（http://114.251.10.205）上备案。 

（2）古井酒糟资源化利用项目 

项 目

信息 

项目名称 古井酒糟资源化利用项目 

建设单位 路德生物环保技术（亳州）有限公司 

环评

批复 

批复机关 亳州市谯城区生态环境分局 

批复文号 谯环表〔2023〕16 号 

批复内容 

一、原则同意《路德生物环保技术（亳州）有限公司古井酒糟

资源化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 

二、项目建设中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施工期应采用低噪音设备，施工噪声须满足《建筑施工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相关规定； 

2、严格执行《安徽省建筑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规定》（省住

建厅建质〔2014〕28 号）关于防止扬尘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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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期间禁止废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至周边地表水体，运营

期严格按照“请勿分流，雨污分流”的原则，完善场区雨污分流

管网； 

4、施工期产生的渣土等建筑垃圾集中、分类堆放，需要运输的

应按照规定的要求清运到指定场所； 

5、生产过程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从源头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量； 

6、接受社会监督，满足合理的环境诉求。 

三、落实项目建设“三同时”制度。 

四、严格执行排污许可制度，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

前办理排污许可手续。 

五、批复有效期五年，如项目发生重大变动的，需重新报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 

安全

评价 

亳州路德编制了《路德生物环保技术（亳州）有限公司古井酒糟资源化利用

项目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综合分析报告》；亳州路德委托辽宁艾希电力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编制了《路德生物环保技术（亳州）有限公司

古井酒糟资源化利用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并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组织专家

评审予以通过。 

环保

及安

全措

施 

环保措施：鉴于目前项目仍在建设期，目前厂区配置的生产、生活设施均按

环评文件的要求采取了环保措施。对于建设期存在的扬尘问题，已覆盖防尘

网进行治理。建成投产后，亳州路德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采取相应的环保措

施。 

安全措施：亳州路德与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签署了安全管理三方协

议，并在分包单位进场前组织监理单位、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进行安全交

底；建设施工期间，路德环境、监理单位及政府住建主管部门分别组织了多

次安全检查，并要求各施工单位积极开展自查，针对发现的安全问题下发整

改通知文件限时整改，以排除安全事故隐患，确保安全施工；亳州路德项目

部每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监理和项目安全员进行日常安全检查。 

预期 项目竣工后将及时组织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再正式投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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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

验收 

产。 

（3）古蔺酱酒循环产业开发项目 

项目

信息 

项目名称 古蔺酱酒循环产业开发项目 

建设单位 四川永乐路德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环评

批复 

批复机关 泸州市生态环境局 

批复文号 泸市环古蔺建函〔2023〕52 号 

批复内容 

一、项目按照报告表中的内容进行建设和运行。 

二、项目应依法完备其他行政许可手续。 

三、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落实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 

2、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3、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4、落实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5、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四、项目所需主要污染排放量在排污许可证发放时予以确认。 

五、严格执行排污许可制度，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

前办理排污许可手续。 

六、批复有效期五年，如项目发生重大变动的，需重新报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 

安全

评价 

永乐路德委托四川创安太平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古蔺酱酒循环产业开发项

目安全预评价报告》；永乐路德委托首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四川永

乐路德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古蔺酱酒循环产业开发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并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组织专家评审，按照专家评审意见修改后通过安全设

施设计审查。 

环保

及安

全措

环保措施：鉴于目前项目仍在建设期，目前厂区配置的生产、生活设施均按

环评批复文件的要求配置了相应的环保设施。对于存在的扬尘问题，项目已

覆盖防尘网进行治理，环保主管部门已至现场进行检查，未对项目目前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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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保措施提出异议。建成投产后，永乐路德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采取相应的环

保措施。 

安全措施：永乐路德与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签署了安全管理三方协

议，并在分包单位进场前组织监理单位、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进行安全交

底；建设施工期间，路德环境、监理单位及政府住建主管部门分别组织了多

次安全检查，并要求各施工单位积极开展自查，针对发现的安全问题下发整

改通知文件限时整改，以排除安全事故隐患，确保安全施工；永乐路德项目

部每周进行一次全员安全检查并组织安全例会，节假日期间进行单独检查，

如出现全国性安全事件时，项目部进行针对性安全检查，发现的相关问题已

当面要求整改同时出具书面整改通知。 

预期

环评

验收 

竣工后将及时组织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再正式投入生产。 

本次募投项目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不存在环保、安全事故隐患相关问题。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募投项目不存在环保、

安全事故隐患问题。 

2.公司安全生产、环保治理等制度是否完善 

公司制定了《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手册》，阐明公司质量、环

境、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目标，详细规定了管理体系的组织结构和职责，旨在

实现公司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系统化、规范化管理；同时，发行人定期

组织内审检查，健全企业安全、环保管控长效机制。 

公司下设的安全管理部和技术中心两个部门，分别负责公司安全生产和环

保治理的管理。其中，安全管理部负责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保持公

司安全管理等标准体系的有效运行和持续改进，负责组织公司各部门及分支机

构安全监督检查，负责对公司各部门和分支机构开展安全等教育培训；技术中

心负责建立、健全公司运营环保监督体系，保持公司运营环保管理体系的有效

运行和持续改进，负责组织开展各分子公司及项目部环保监督检查，负责对公

司各部门和分支机构开展环保管理教育培训，保证公司业务板块在设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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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等一切活动中切实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公司与

环境的协调发展。 

公司安全管理部内设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根据公司制定的《安全管理部工

作流程》，从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流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流程、安全

奖惩考核工作、施工过程安全控制以及监视和测量控制等五个方面具体负责公

司及子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同时，公司还制定了《安全员考核管理制度》对

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确保公司安全管理制度有效落实。 

公司技术中心根据公司制定的《泥浆处理业务环保管理规范》和已投产子

公司古蔺路德、金沙路德制定的《安全环保管理制度》《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生产管理制度》等，对公司业务板块的环境治理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并定期

委托第三方对业务生产中的污染源进行监测，确保公司生产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综上所述，发行人设立了专门负责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的管理部门，按照

安全生产与环保治理相关制度开展管理，并积极采取措施，在日常生产中落实

相关制度，定期组织安全检查，增强规范意识，对曾经发生的违规情形进行检

讨和反思，并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发生违规情形，发行人安全生产、环保治理等

制度较为完善。 

（三）本所律师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查阅相关主管机关出具的行政处罚文件，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缴纳

罚款的凭证和相关主管机关出具的罚款收据。 

（2）查阅发行人整改方案、整改汇报、验收文件，查阅因整改与第三方签

署的合同、协议，查阅支付整改费用的凭证和发票，查阅发行人整改图片档案。 

（3）核查相关主管机关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文件。 

（4）查阅募投项目建设单位与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签署的安全管理

三方协议，查阅募投项目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进

行安全交底记录的文件。 



路德环境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补充法律意见书 

7-3-1-15 

（5）查阅发行人内部组织架构文件、安全管理部门工作流程指导手册，安

全管理部对募投项目进行安全巡查的通报文件、募投项目施工单位的整改回复

文件，查阅安全管理部组织安全教育培训记录文件（培训会议记录、培训资料、

签到表、考试记录等）。 

（6）查阅本次募投项目项目部的安全整改通知文件、施工单位的整改回复

文件。 

（7）查阅发行人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手册》及内审记录文

件、《泥浆处理业务环保管理规范》《安全员考核管理制度》等文件，查阅子

公司的《安全环保管理制度》《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生产管理制度》等制度

文件，查阅发行人安全管理部安全管理岗位人员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募

投项目安全管理岗位的人员证书。 

（8）对发行人安全管理部负责人、技术中心部长、本次募投项目的项目经

理及安全员等进行访谈。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第二条第（一）款第 2 项“有

以下情形之一且中介机构出具明确核查结论的，可以不认定为重大违法行为：

（1）违法行为轻微、罚款金额较小；（2）相关处罚依据未认定该行为属于情

节严重的情形；（3）有权机关证明该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违法行为导致

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等的除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于报告期内涉及的上述四项行政处罚事项均已缴纳罚款并整改完毕，相关处罚

依据未认定该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且作出行政处罚的有权机关均已出具

书面文件证明相关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或未造成重大环境影响，发行人上

述行政处罚事项不构成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投资者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

益的重大违法行为，亦不构成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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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次募投项目不存在环保、安全事故

隐患，发行人安全生产、环保治理等制度较为完善。 

二、《问询函》问题 8.2 

2023 年 12 月，工程施工方贵州中百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百

联”）诉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沙路德，系建设工程结算未达成一致而导致

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目前相关案件尚在审理，审理过程中公司一般账户

资金合计 1,408.00 万元暂被冻结。 

请发行人说明上述诉讼的最新进展，相关会计核算是否符合要求，以及该

诉讼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并补充风险提示。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及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反馈意见回复： 

（一）上述诉讼的最新进展，相关会计核算是否符合要求，以及该诉讼对

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1.相关诉讼的基本案情及最新进展 

根据发行人说明，2023 年 11 月 28 日，施工方贵州中百联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百联”）因金沙路德饲料厂建设项目的工程结算问题未与金沙

路德达成一致，遂向金沙县人民法院起诉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沙路德，要

求金沙路德支付相关款项，并要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中百联起诉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沙路德的三起案件基本案情及最

新进展情况如下所示： 

原告 被告 案由 案号 诉讼请求 案件进展情况 

中百

联 

金沙路

德、 

路德环

境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2023）

黔 0523

民初5689

号 

请求判决金沙

路德支付工程

款 119.18 万元

及违约金，并

请求路德环境

案件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在

金沙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后根据金沙县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 月 30 日作出的

（2023）黔 0523 民初 569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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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款项承

担连带责任 

《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

“5690 号 《 民 事 调 解

书》”），本案已经三方调解

结案，确认在 5690 号《民事

调解书》中一并处理。现本

案已由金沙县人民法院于

2024年 2月 1日作出（2023）

黔 0523 民初 5689 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以下简称“5689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准

许中百联撤回起诉 

金沙路

德、 

路德环

境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2023）

黔 0523

民初5690

号 

请求判决金沙

路德支付工程

款 1,396.13万元

及违约金，并

请求路德环境

对上述款项承

担连带责任 

案件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在

金沙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后根据金沙县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 月 30 日作出的 5690

号《民事调解书》，本案经

三方调解结案，金沙县人民

法院已经解除对公司及其全

资子公司金沙路德全部财产

保全措施 

金沙路

德、 

路德环

境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2023）

黔 0523

民初5691

号 

请求判决金沙

路德支付工程

款 55.28 元及违

约 金 （ 暂

计），并请求

路德环境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

带责任 

案件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在

金沙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后根据金沙县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 月 30 日作出的 5690

号《民事调解书》，本案已

经三方调解结案，确认在

5690 号《民事调解书》中一

并处理。现本案已经由金沙

县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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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作出（2023）黔 0523 民初

5691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以下简称“5691 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准许中百联撤

回起诉 

根据金沙县人民法院作出的 5690 号《民事调解书》，上述案涉《金沙县路

德生物饲料厂建设项目消防水电工程施工合同》《路德生物饲料厂建设项目办

公楼、宿舍楼及厂房工程施工合同》《金沙县路德生物饲料厂建设项目室外给

排水施工》三个工程施工合同项下，所涉工程的未付工程款合计 741.96 万元，

由金沙路德向中百联分期支付，公司对该债务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其中，

200.00 万元已由金沙路德于 2024 年 1 月 26 日支付完毕，余款将在 2024 年 7 月

31 日前付清。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中百联向金沙县人民法院起诉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沙路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纠纷三案已经合并在

（2023）黔 0523 民初 5690 号案件中调解，并由金沙县人民法院作出 5689 号之

一《民事裁定书》（准予中百联撤回起诉）、5690 号《民事调解书》、5691 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准予中百联撤回起诉）予以结案，金沙县人民法院已经

解除对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金沙路德全部财产保全措施。 

2.上述案件涉及的会计核算是否符合要求 

根据发行人说明，工程建设期间，金沙路德针对上述三个施工工程与中百

联按期结算，根据合同及工程结算单进行暂估应付和在建工程入账，并在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结转在建工程。公司已在 2023 年第四季度对涉诉相关工

程完成初步决算。 

上述涉诉案件达成调解结案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工程量及金额与实际

工程量相符、与公司初步决算金额差异不大，公司已按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的金

额对相关工程进行最终决算，并调整 2023 年第四季度相关核算金额，2023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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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资产状况将正确反映该事项处理结果。该事项不影响报告期相关财务数据，

公司会计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3.上述诉讼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并补充风险提示 

金沙县人民法院已作出 5690 号《民事调解书》，发行人及发行人全资子公

司金沙路德与中百联就上述三案结算款的支付在该调解书中处理，且双方达成

一致意见的结算金额与初步决算金额差异不大。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金

沙县人民法院已经解除对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金沙路德全部财产保全措施。 

综上，上述诉讼事项对路德环境财务状况没有重大影响，不会对路德环境

的经营业绩和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利影响，无需补充风险提示。 

（二）本所律师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查阅上述诉讼案件相关的法律文书（包括起诉状、答辩状、诉讼代理律师

意见等），查阅发行人及发行人全资子公司金沙路德与中百联公司签署的《贵

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笔录》，查阅金沙县人民法院作出的 5690 号《民

事调解书》、5689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5691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2023）黔 0523 民初 5690 号之四《民事裁定书》等案件全部文书。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因金沙路德饲料厂建设项目的工程结算问题中百联未与金沙路德达成一致

而发生上述诉讼案件，目前三案已经合并在（2023）黔 0523 民初 5690 号案件

中调解，并由金沙县人民法院作出 5689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准予中百联撤

回起诉）、5690 号《民事调解书》、5691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准予中百联

撤回起诉）予以结案，金沙县人民法院已经解除对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金沙路

德全部财产保全措施。上述诉讼案件不会对路德环境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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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情况的更新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的变化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批

准和授权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没有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的变化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法律意见书》

出具以来的三会会议文件等相关资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

人依法有效存续，仍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的变化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仍然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可转债管理办法》《证监会统筹一二级

市场平衡 优化 IPO、再融资监管安排》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的变化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设立情况相

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没有发生变化。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仍资产完整，其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方面独

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

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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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人的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季光明直接持有发行人 27,897,730 股，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7.70%，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同时，季光明通过武汉德天众享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 1,500,000 股，合计控制公司 29,397,730 股，占

总股本比例为 29.19%，仍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七、“发行人的主要历史沿革及股本演变”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2023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主要历史沿革及股本演变未发生变化。 

八、“发行人的业务”的变化情况 

（一）“发行人的经营范围”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没有发生变化，发行人有两项经营资质变化如下，其余没有发生变化： 

序

号 

企业

名称 
资质种类 

资质类别及

等级 
有效期 证书编号 变化事项 

1 
路德

环境 

建筑业企业

资质证书 

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壹

级、 

河湖整治工

程专业承包

贰级、 

水利水电工

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 

有效期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D24200818

2 
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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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营业务及收入”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及收

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没有发生变化。 

（三）“持续经营”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材料，发行人的说明

与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化情况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的变化情况 

《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1]第 2-10075 号）、

《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2]第 2-00584 号）、

《审计报告》及《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发行人

提供的其他资料，按照《公司法》《科创板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以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变化情况如下： 

1.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 

 

1
 公司已进入“湖北省认定机构 2023 年认定报备的第五批高新技术企业拟进行备案的公示”的名单

中，新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尚未发放。 

2 
路德

环境 

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 
/ 

2020.12.1-

2023.11.30 

GR2020420

00513 

已到期、新证

书尚未发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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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没有发生变化。 

3.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外，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

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除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外的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法人及

其他组织没有发生变化。 

4.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增加 1 家

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原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1 武汉路康德生物饲料有限公司2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5.除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外，发行人的其他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除实际控

制人外的其他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变化。 

6.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关联方 

 

2
 下文简称“武汉路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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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根据实质

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关联方没有发生变化。 

7.过去 12 个月内存在关联关系的其他主要关联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过去 12 个

月内存在关联关系的其他主要关联方没有发生变化。 

8.其他主要关联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其他主要

关联方没有发生变化。 

（二）“重大关联交易”的变化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2023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报告

期内，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重大关联交易变

化情况如下：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2023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

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重

大关联交易没有发生变化。 

2.关联担保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2023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

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关联担保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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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名称 
被担

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

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变化情况 

路德环境、

古蔺路德、

季光明 

金沙

路德 
5,000,000 2022.12.26 2023.12.25 是 贷款已归还 

季光明 
路德

环境 
10,000,000 2023.7.28 2024.2.8 是 贷款已归还 

路德环境 
永乐

路德 
42,000,000 2024.1.5 2029.11.20 否 新增 

路德环境 
永乐

路德 
18,000,000 2024.1.15 2029.11.20 否 新增 

季光明 
路德

环境 
9,900,000 2024.1.1 2024.12.31 否 新增 

路德环境、

季光明 

金沙

路德 
4,000,000 2024.1.11 2025.1.9 否 新增 

路德环境、

季光明 

遵义

路德 
5,000,000 2024.1.1 2028.8.9 否 新增 

路德环境、

季光明 

遵义

路德 
7,220,000 2024.1.18 2028.8.9 否 新增 

路德环境、

季光明 

遵义

路德 
6,430,000 2024.1.31 2028.8.9 否 新增 

路德环境 
亳州

路德 
2,430,000 2024.1.3 2029.7.27 否 新增 

路德环境 
亳州

路德 
8,230,000 2024.1.29 2029.7.27 否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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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光明 
路德

环境 
6,000,000 2024.1.25 2025.1.24 否 新增 

季光明 
路德

环境 
10,000,000 2024.2.28 2024.8.28 否 新增 

路德环境、

季光明 

金沙

路德 
35,000,000 2022.8.25 2027.8.11 否 

归还 500 万

元 

路德环境、

季光明 

金沙

路德 
41,562,500 2022.9.30 2027.8.11 否 

归还 593.75

万元 

路德环境、

季光明 

金沙

路德 
10,937,500 2023.2.17 2027.8.11 否 

归还 156.25

万元 

3.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2023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

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没

有发生变化。 

4.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相较于《法律意见

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关键管理人员报酬没有发生变化。 

5.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相较于《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应收应付款项没有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变化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

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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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发行人的主要资产”的变化情况 

（一）“发行人的重大股权投资”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重大股权投资情况如下：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子公司、分公司共计 13 家，其中 11 家为发行人的

全资、控股子公司，2 家分公司。 

（二）“发行人子公司、分公司基本情况”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 1 家子公司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公司权益比例 

1 武汉路康德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武汉 公司持股 100% 

武汉路康德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路德环

境持有其 100%的股权。 

武汉路康德成立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目前持有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20100MAD6W1GH4P 的《营业执

照》。根据该营业执照，武汉路康德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

住所为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龙湖街 51 号路德环保产业研发基地试验

中心楼栋 2 层 202 室，法定代表人为季光明。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 : 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畜牧渔业饲料销

售；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生物饲料研发。（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 13 家子公司、分公司均有效存续，不存在依据其设立地

法律法规及其各自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发行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上述



路德环境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补充法律意见书 

7-3-1-28 

13 家子公司、分公司的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亦不存在重大权属

纠纷。具体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告》第十章第（一）节。 

（三）“自有土地及房产”的变化情况 

1.自有土地使用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自有土地使用权变化如下： 

序

号 

土地使用权

证号 

证载土地

使用权人 
坐落 

面积

（㎡） 

证载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使用权终

止日期 

是否存

在抵押

或查封 

1 

川（2023）

古蔺县不动

产权第

0040465 号 

永乐路德 

四川省古

蔺县永乐

街道简阳

村二组 

87,880.86 
工业

用地 
出让 2073.6.24 是 

2.自有房产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自有房产没有发生变化。 

3.租赁房产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租赁房产变化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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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出租方 承租方 坐 落 租赁期限 

租赁面

积 

（㎡） 

用途 
变化情

况 

1 张静 亳州路德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古

井镇张集幼儿园南 20

米路西 601、602 

2024.1.26-

2024.4.26 
260 

员工宿

舍 
续期 

2 姚洪全 遵义路德 
汇川区（县）高坪街道

办事处（乡镇） 

2024.3.2-

2024.4.2 
350 

办公、

员工宿

舍 

续期 

3 陈安勇 路德环境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段

岭庙村远家边湾 107 国

道旁废弃加油站场地 

2024.3.15-

2025.3.14 
约 15 亩 

土地租

赁，堆

放设备 

续期 

4 黄石琴 路德环境 

九江市浔阳区南湖路

35 号梅园小区 14 楼 2

单元 601 室 

2023.5.15-

2024.1.14 
321.72 

员工宿

舍 
不续租 

5 戴海凤 路德环境 
九江市浔阳区南湖新村

67 号左右 

2023.3.23-

2023.12.31 
236.61 

员工宿

舍 
不续租 

4.在建工程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相较于

《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建工程的账面价值

没有发生变化。 

（四）“知识产权”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的商标权和域名没有发生变化，发行人专利权变化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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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专利 

申请日 

授权 

公告日 

是否设置

质押等他

项权利 

变化

情况 

路德

环境 

一种泥浆除砂

装置 

20232191

1509.2 

实用

新型 
2023.7.19 2024.1.2 否 新增 

路德

环境 

一种清淤泥浆

中分离杂物的

处理装置 

20232144

5581.0 

实用

新型 
2023.6.7 2024.1.12 否 新增 

路德

环境 

一种河湖泥浆

输送管道上浆

液取样测量装

置 

20232182

2847.9 

实用

新型 
2023.7.11 2023.12.22 否 新增 

路德

环境 

一种河湖淤泥

输送管道清淤

装置 

20232182

0207.4 

实用

新型 
2023.7.11 2023.12.22 否 新增 

路德

环境 

一种潜水排污

泵 

20232192

2447.5 

实用

新型 
2023.7.19 2024.1.5 否 新增 

路德

环境 

一种低温烘干

系统冷凝水余

热回用装置及

低温烘干系统 

20232238

0052.3 

实用

新型 
2023.8.31 2024.3.1 否 新增 

路德

环境 

一种可实时监

测物料粘度的

蒸发仪 

20232204

4918.3 

实用

新型 
2023.7.31 2024.3.1 否 新增 



路德环境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补充法律意见书 

7-3-1-31 

亳州

路德 

一种酒糟物料

无动力自动打

散装置 

20232182

3466.2 

实用

新型 
2023.7.11 2024.1.12 否 新增 

亳州

路德 

一种酒糟添加

料混合装置 

20232214

4581.3 

实用

新型 
2023.8.8 2024.3.22 否 新增 

路德

环境 

利用制碱厂碱

渣、磷矿尾矿

砂和 HEC 固

化剂制作工程

土的方法 

20081004

6713.6 

发明

专利 
2008.01.18 2008.07.09 否 减少 

路德

环境 

一种氨碱厂高

氯碱渣的净化

系统 

20212062

2534.3 

实用

新型 
2021.03.26 2021.12.07 否 减少 

路德

环境 

一种强酸稀释

系统的冷却散

热装置 

20222130

3855.8 

实用

新型 
2022.5.27 2022.10.4 否 减少 

路德

环境 

一种泥浆颗粒

分离装置 

20222133

0388.8 

实用

新型 
2022.5.27 2022.10.4 否 减少 

路德

环境 

一种碱渣滤饼

破碎装置 

20222133

0421.7 

实用

新型 
2022.05.27 2022.09.13 否 减少 

路德

环境 

一种滚筒筛筛

网清理装置 

20222134

4442.4 

实用

新型 
2022.5.27 2022.10.4 否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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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

环境 

一种碱渣滤饼

筛分装置 

20222309

3677.3 

实用

新型 
2022.11.17 2023.04.28 否 减少 

（五）“发行人主要财产的权属情况”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公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上述主要财产不存在产权纠

纷。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的变化情况 

（一）“重大合同”的变化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重大合同变化情况如下： 

1.重大采购、销售合同 

单位：万元 

序

号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需求

方 
供应方 签约日期 

标的

物 
合同价款 

1 鲜酒糟采购合同 

914331001838

06380WXS_Q

T20230002 

路德

环境 

酒鬼酒股份

有限公司 
2023.12.20 鲜酒糟 框架合同 

2 

环保产业研发基

地（二期）（全

部自用）精装修

施工合同 

/ 
路德

环境 

北京天元世

纪装饰工程

设计有限公

司 

2023.12.18 
建设施

工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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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古蔺酱酒循环产

业开发项目 3#

楼、5#-8#楼钢

结构 EPC 工程

承包合同 

LDSW（YL）

-HT-2023-63 

永乐

路德 

武汉中天钢

结构有限公

司 

2023.11 
建设施

工 
1,130.04 

4 
产品区域经销合

同 

LDSW-

QYHT-2023-

015 

古蔺

路德 

四川岷江星

商贸有限公

司 

2023.12.1 

酿酒酵

母发酵

白酒

糟、酿

酒酵母

培养物 

框架合同 

5 区域经销合同 

LRD-QYJX-

【2024-

0011】 

古蔺

路

德、 

金沙

路德 

仁怀雄明饲

料有限公司 
2024.1.1 

酿酒酵

母发酵

白酒

糟、酿

酒酵母

培养物 

框架合同 

6 

集团客户经销合

同、区域经销合

同 

LKD-JTJX-

2024-001-

002、LKD-

JTJX-2024-

001-003、

LKD-JTJX-

2024-001-

004、LKD-

JTJX-2024-

001-005、

LKD-JTJX-

2024-001-

古蔺

路

德、 

金沙

路

德、

武汉

路康

德 

天津宝意万

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2024.1.1 

“倍肽

德”、

“蔺

福”系

列产品 

框架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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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LKD-

JTJX-2024-

001-007、

LKD-QYJX-

2024-003-

001、LKD-

QYJX-2024-

003-002、

LKD-QYJX-

2024-003-

003、LKD-

QYJX-2024-

003-004 

7 

集团客户经销合

同、区域经销合

同 

LKD-JTDL-

2024-003-

001、LKD-

JTDL-2024-

003-002、

LKD-JTDL-

2024-003-

003、LKD-

JTDL-2024-

003-004、

LKD-JTDL-

2024-003-

005、LKD-

JTDL-2024-

003-006 

武汉

路康

德 

天津宝意万

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2024.1.1 

“倍肽

德”、

“蔺

福”系

列产品 

框架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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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集团客户经销合

同 

LKD-JTJX-

2024-002-

001、LKD-

JTJX-2024-

002-002 

古蔺

路

德、 

金沙

路

德、

武汉

路康

德 

宜昌胖墩墩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2024.3.14 

“倍肽

德”、

“蔺

福”系

列产品 

框架合同 

2.重大融资合同 

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融资合同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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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贷款单位 

借款

单位 

借款

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担保情况 变化情况 

1 

贵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金沙支行 

金沙

路德 
500 2022.12.26 2023.12.25 

路德环境、古蔺路

德、季光明提供最

高额保证担保 

到期 

2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分

行 

路德

环境 
1,000 2023.7.28 2024.2.8 

实际控制人季光明

提供 6,000 万元最

高额保证担保 

到期 

3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 

金沙

路德 
4,000 2022.8.25 2027.8.11 

金沙路德以所有的

黔（2022）金沙县

不动产权第

0000113 号土地提

供抵押担保，路德

环境、季光明提供

保证担保 

归还 500

万元 

4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 

金沙

路德 
4,750 2022.9.30 2027.8.11 

归还

593.75 万

元 

5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 

金沙

路德 
1,250 2023.2.17 2027.8.11 

归还

156.25 万

元 

除上述变化外，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还新增以下融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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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贷款单位 

借款

单位 

借款

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担保情况 说明 

1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泸州分行 

永乐

路德 
4,200 2024.1.5 2029.11.20 

路德环境提供 9900

万元最高额保证担

保、古蔺县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 5100 万元最

高额保证担保、永

乐路德以其拥有的

川（2023）古蔺县

不动产权第

0040465 号的不动

产提供抵押担保 

为永乐路德与

工行泸州分行

150,000 万元固

定资产贷款合

同（提款期

间：

2023.12.16-

2024.12.18）项

下提款 

2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泸州分行 

永乐

路德 
1,800 2024.1.15 2029.11.20 

3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湖北自贸

试验区武

汉片区分

行 

路德

环境 
990 2024.1.1 2024.12.31 

实际控制人季光明

提供 1336.5 万元最

高额保证担保 

/ 

4 

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毕节

分行 

金沙

路德 
400 2024.1.11 2025.1.9 

路德环境、实际控

制人季光明提供最

高额保证担保 

为金沙路德与

光大银行毕节

分行最高授信

额度 3,000 万元

综合授信协议

（授信期间：

202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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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9.16）项

下提款 

5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遵义

分行 

遵义

路德 
500 2024.1.1 2028.8.9 

遵义路德以其拥有

的黔（2023）遵义

市不动产权第 

0026945 号的不动

产提供抵押担保，

路德环境及实际控

制人季光明提供

7,500 万元最高额保

证担保 

为遵义路德与

浦发银行遵义

分行 7500 万元

融资额度协议

（额度使用期

限：2023.7.7-

2.24.7.6）项下

提款 

6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遵义

分行 

遵义

路德 
722 2024.1.18 2028.8.9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遵义

分行 

遵义

路德 
643 2024.1.31 2028.8.9 

7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

分行 

亳州

路德 
243 2024.1.3 2029.7.27 

亳州路德以其拥有

的皖（2023）谯城

区不动产权第 

0000131 号不动产

提供抵押担保、路

德环境提供 10,000

万元最高额保证担

保 

为亳州路德与

中信银行合肥

分行额度

10,000 万元授

信协议（授信

期限：

2023.6.28-

2028.6.28）项

下提款 

8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

分行 

亳州

路德 
823 2024.1.29 202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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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 

路德

环境 
600 2024.1.25 2025.1.24 

实际控制人季光明

提供 6,000 万元最

高额保证担保 

为路德环境与

光大银行武汉

分行最高授信

额度 6,000 万元

授信协议（授

信期限：

2024.1.25-

2025.1.24）项

下提款 

10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

分行 

路德

环境 
1000 2024.2.28 2024.8.28 

路德环境以其拥有

的武房权证湖字第

2015008933 号、武

新国用（商 2015）

第 06700 号房屋所

有权和土地使用权

提供抵押担保、实

际控制人季光明提

供 5,000 万元的最

高额保证担保 

为路德环境与

招商银行武汉

分行授信额度

5,000 万元授信

协议（授信期

限：2023.9.12-

2026.9.11）项

下提款 

3.重大投资协议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重大投资协议没有发生变化。 

（二）“重大债权债务”的变化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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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发行人报告期内的重大资产变动及兼并收购”的变化情

况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不存在拟进行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十三、“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及修改”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披露的公告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公司章程

的制定及修改没有发生变化。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披露的公告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没有发生变化。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的变化情

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披露的公告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报告期内

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情况没有发生变化，发行人现有董事、监事

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变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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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在路德环境

任职 
在其他单位任职 

在其他单

位担任职

务 

季光明 

董事长、董

事、总经

理、法定代

表人 

路德生物环保技术（古蔺）有限公司 

董事长、

法定代表

人 

路德生物环保技术（金沙）有限公司 

执行董

事、财务

负责人、

法定代表

人 

路德生物环保技术（亳州）有限公司 

执行董

事、法定

代表人 

路德生物环保技术（遵义）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总经

理、法定

代表人 

路康德生物环保科技（宿迁）有限公司 

执行董

事、 

法定代表

人 

武汉高峡路德环保有限公司 

董事长、

经理、法

定代表人 

武汉路康德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执行董

事、法定

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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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路德尚水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法定代表

人 

贵州仁怀路德生物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

总经理、

法定代表

人 

绍兴路德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法

定代表人 

武汉德天众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执行事务

合伙人 

刘菁 

董事、董事

会秘书、副

总经理 

武汉高峡路德环保有限公司 董事 

武汉路德尚水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经理、董

事 

绍兴路德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监事 

贵州仁怀路德生物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监事 

程润喜 

董事、副总

经理、技术

总监 

路德生物环保技术（古蔺）有限公司 董事 

武汉高峡路德环保有限公司 董事 

绍兴路德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 

武汉路德尚水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监事 

罗茁 董事 

海南四维万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总经

理、法定

代表人 

启迪银杏创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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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煦联得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悦游五洲（北京）新媒体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董事 

广州启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北京华创策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

事、经

理、法定

代表人 

江苏汉印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北京青青树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珠海纳金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北京市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 

武汉新创元半导体有限公司 董事 

北京德鑫泉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北京昆仑亿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至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启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经理、董

事 

清控银杏创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 

董事长、

法定代表

人 

北京九九互娱数字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 

北京启迪汇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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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启迪东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经理、法

定代表人 

佛山市粤海信通讯有限公司 董事 

武汉宏韧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湖北米婆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北京依科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北京启迪明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经理 

江苏唯达水处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厦门众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合肥睿科微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法定代表

人 

武汉安扬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沈阳启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法定代表

人 

上海二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武汉致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清控银杏创业投资管理（武汉）有限公

司 

执行董

事、法定

代表人 

北京艾斯蒙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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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银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

事、法定

代表人 

厦门头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北京荷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经理、法

定代表人 

北京火神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厦门众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深圳市闪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 

清控银杏创业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执行董

事、法定

代表人 

张龙平 独立董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博

士生导师 

湖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姜应和 独立董事 

武汉贵和供水排水技术有限公司 监事 

《中国给水排水》杂志社 编委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科学技术委员会 委员 

湖北省水利学会节水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文华学院城市建设工程学部 主任 

湖北省土木建筑学会市政给水排水专业

委员会 
副主任 

曾国安 独立董事 武汉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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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能柏 监事会主席 

黄石山力兴冶薄板有限公司 监事 

湖北黄金山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 

执行董

事、法定

代表人 

北京宝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黄石世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湖北九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监事会主

席 

湖北兴冶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监事 

湖北鼎兴矿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

事、法定

代表人 

湖北同惠投资咸宁有限公司 经理 

黄石盛典置业有限公司 监事 

黄石市华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事 

湖北九州阳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

席 

黄石市摩尔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

事、法定

代表人 

阳新县鑫宏矿业有限公司 监事 

阳新县鑫华矿业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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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联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大冶联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事 

鄂东矿业（阳新县）大林山矿业有限公

司 

监事会主

席 

劲牌茅台镇酒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阳新县鑫成矿业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

席 

彭涛 监事 

武汉市小牛真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武汉众和创业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法定代表

人 

聚星国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湖北泽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武汉华信数据系统有限公司 董事 

上海二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清控银杏创业投资管理（武汉）有限公

司 
经理 

武汉东西湖宏泰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监事 

陈奚 职工监事 

路德生物环保技术（亳州）有限公司 监事 

路德生物环保技术（遵义）有限公司 监事 

武汉路康德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监事 

武汉潮水山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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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华 副总经理 / / 

吴军 副总经理 

绍兴路德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 

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个旧分公司 负责人 

胡卫庭 财务总监 

四川永乐路德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法

定代表人 

武汉高峡路德环保有限公司 监事 

武汉路德尚水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披露的公告及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相较于

《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税务没有发生变化。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披露的公告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环境保

护、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无新增的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十八、“发行人的募集资金运用”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披露的公告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募集资

金运用变化情况如下： 

（一）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运用 

1.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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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披露的公告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本次募

集资金用途没有发生变化。 

2.募集资金使用的实施方式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披露的公告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本次募

集资金使用的实施方式没有发生变化。 

3.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披露的公告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本次募

集资金项目中遵义市汇川区白酒酒糟循环利用项目、古蔺酱酒循环产业开发项

目没有发生变化，亳州路德重新办理了古井酒糟资源化利用项目的《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具体情况如下： 

建设单位 路德生物环保技术（亳州）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 古井酒糟资源化利用项目 

建设位置 谯城区古井镇魏王路北侧、酒神大道东侧 

建设规模 59285.29 

附图及附件名

称 

（谯城经开区）路德生物环保技术（亳州）有限公司古井

酒糟资源化利用项目，位于谯城区古井镇酒神大道东侧、

魏王路南侧，总用地面积 93333.3 平方米，项目代码 2210-

341699-04-01—177037，总建筑面积 59285.29平方米，其中

酒糟前处理车间（1 层）面积 28512 平方米，烘干及包装车

间（1 层，局部 5 层）面积 12231.57 平方米，消防水泵房及

消防水罐（1层）面积 187.5平方米，锅炉房及料场（1层）

面积 3290.6 平方米，干燥车间（2 层）面积 9690 平方米，

综合楼（3 层）面积 5180 平方米，1#门房（1 层）面积 67

平方米，2#门房（1 层）面积 46.62 平方米，柴油及危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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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层）面积 80 平方米（柴油暂存间面积 45 平方米、危废

暂存间面积 35 平方米），1#非机动车棚（1 层）占地面积

90 平方米（构筑物），2#非机动车棚（1 层）占地面积 72

平方米（构筑物），初期雨水池占地面积 49 平方米（构筑

物），事故池及消防废水池占地面积 67.24 平方米（构筑

物）。（原证：341600202300038QJ 作废）。 

（二） 前次募集资金运用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前次募集资金运用没有

发生变化。 

十九、“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的变化情况 

（一）发行人未来三年业务发展计划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未来三年业务发展计划变

化情况如下： 

1.持续打造双轮驱动产业新格局 

公司始终聚焦有机和无机高含水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稳定化处理与资

源化利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打造有机与无机齐头并进、相互促进的双轮驱

动产业新格局。一是深耕酱酒酒糟生物饲料化，持续加码赤水河畔酱酒核心产

区的投资；二是加速布局浓、清香型酒糟资源化利用；三是拓展啤酒糟、醋糟、

酱油糟等其他食品饮料糟渣高附加值再生利用；四是坚持以工厂化运营模式为

导向，抓住大江大湖环境治理的政策春风，深化拓展公司在河湖淤泥、工程泥

浆、工业渣泥无害化处理与利用的技术和市场优势。 

2.全力做大做强酒糟资源化利用 

酱香型白酒糟处理方面：公司 2021 年以来分别与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贵

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政府、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政府签署投资协议，计划在未来

二至三年内建成投产三个酱香型白酒糟发酵饲料项目：金沙路德，投资总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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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亿元，年产 15 万吨白酒糟发酵饲料；遵义路德，投资总额约 1.5 亿元，年产 8

万吨白酒糟发酵饲料项目；永乐路德，投资总额不超过 3 亿元，年产 10 万吨白

酒糟发酵饲料项目。三个投资项目均位于酱香型白酒集中产地赤水河流域，相

关项目的开展标志着公司进一步扩大在白酒糟资源化利用领域的布局，公司在

该领域的市场地位得到巩固，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浓香型白酒糟处理方面：公司于 2022 年 8 月与安徽亳州市、古井贡酒

（000596.SZ）达成合作，拟投资 2.23 亿元，新建亳州路德年产 12 万吨（按折

算干燥产品计）生物发酵饲料项目；2023 年 12 月公司与运河宿迁港产业园管理

委员会、洋河股份（002304.SZ）达成合作，拟投资不超过 2.72 亿元，新建宿迁

路德年产 14 万吨生物发酵饲料项目。这标志着公司从酱香型酒糟到浓香型酒糟

生物饲料化应用的重大突破，公司生物发酵饲料的产能进一步提升。 

馥郁香型酒糟处理方面：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中标“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酒

糟处置项目”，拟与酒鬼酒（000799.SZ）合作，投资建设配套酒糟处理项目处

理酒糟，具体投资合同尚未正式签订，项目相关投资与产能尚未公告。根据已

公告拟投资产能测算，上述项目全面达产后，公司生物发酵饲料产能将达到 66

万吨/年（按折算干燥产品计），酒糟处理能力超 165 万吨/年。 

为实现上述目标，从具体措施而言，公司将有力统筹施工管理机构，组织

技术和施工力量，加强现场指挥领导和协调调度，争取按既定计划全面建成金

沙路德、遵义路德、亳州路德、永乐路德。截至 2023 年 9 月末，金沙路德一期

10 万吨/年项目已正式投产并销售，遵义路德、亳州路德、永乐路德已开工建设。 

此外，为确保新增产能消化并提高盈利能力，公司将进一步保持和巩固与

上游多家大型酒企的深度合作关系，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或长期供货协议，

提升公司酒糟获取能力和市占率。进一步提升大客户直销的占比，加强客户服

务的专业性，增加销售力量，促进公司产品在市场的溢价能力，稳步提高公司

酒糟资源化利用业务的整体利润率。 

3.打造无机固废处理业务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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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渣泥处理业务一直是公司无机固废处理板块技术储备以及项目争取的

重点方向，开拓该领域的业务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改善终端客户结构，增强公

司抗风险能力。经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市场开拓，2023 年上半年，公司在该领域

业务取得突破：当年 5 月，公司中标连云港碱渣治理运营项目材料采购，金额

0.94 亿元，另与中核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连云港碱渣治理与资源化利用

创新示范项目A工艺运行专业分包合同》，服务期5年，合同总额暂定约为5.18

亿元，上述合计金额超 6 亿元。目前该项目已进入调试准备阶段，公司将调集

资源，保障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并尽快投建运营，形成标杆，助力公司在工业渣

泥处理业务领域深化拓展市场，打造无机固废处理业务新增长点。 

4.河湖淤泥处理业务“订单获取+项目实施+资金回笼”综合施策 

公司在河湖淤泥处理业务方面将全力开拓市场，建立市场开发奖励机制，

实行全员跑市场，力争拿到运营期长、资金保障强、效益高的优质项目。新开

发项目加速落地，加强项目建设的日常管理，坚守安全生产、环保达标的红线

管理，夯实安全标准化企业的建立和执行。进一步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加快资

金回笼，确保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稳健。 

（二）发行人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

标没有发生变化。 

二十、“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相较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重大诉讼、

仲裁及行政处罚以及发行人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诉讼、仲裁

及行政处罚没有发生变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

罚变化情况如下： 

2023 年 12 月，中百联向金沙县人民法院起诉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金沙路

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三案已经合并在（2023）黔 0523 民初 5690 号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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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由金沙县人民法院作出 5689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准予中百联撤回起

诉）、5690 号《民事调解书》、5691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准予中百联撤回

起诉）予以结案，金沙县人民法院已经解除对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金沙路德全

部财产保全措施。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三起诉讼案件已经调解、撤回起诉方式结案，金沙县

人民法院也已解除对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金沙路德全部财产保全措施，上述三

起诉讼案件不会对发行人及金沙路德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二十一、“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的变化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未披露

的但对本次发行有重大影响的重大法律问题。 

二十二、“结论意见”的变化情况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仍为合法存续的上市

公司，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中关于上

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实质性条件，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已

履行了现阶段所需全部审批、决策和授权程序，尚需报经中国证监会履行注册

程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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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泰和泰（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署页） 

泰和泰（武汉）律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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